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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115

公司简称：中国东航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及www.hkexnews.hk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拟定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东航 600115 东方航空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00670

注：2023年1月13日，公司通知纽约证券交易所拟申请自愿将其美国存托证券股份（ADR）从纽约证

券交易所退市，退市于2023年2月3日生效。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健 杨辉

电话 021-22330935 021-2233093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36号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36号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ir@ceair.com ir@ceair.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89,362 285,742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75 29,080 -21.6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9,425 19,354 15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49 -18,73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82 -18,850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13 -1,57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0 -44.56 上升20.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03 -0.992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03 -0.9926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1,46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06 8,706,805,967 3,633,883,040 0 0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21.10 4,702,842,885 0 未知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8 730,389,827 227,790,432 0 0

上海吉道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4 589,041,096 0 0 0

DELTA�AIR�LINES�INC 境外法人 2.09 465,910,000 0 0 0

上海励程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9 465,838,509 0 0 0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5 457,317,073 0 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3 429,673,382 0 0 0

UBS�AG 境外法人 1.61 359,087,020 358,314,350 0 0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

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341,685,649 341,685,649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东航集团拥有东航金控100%的权益；HKSCC�NOMINEES�LIMITED持有的

4,702,842,885股中，2,626,240,000股由东航国控以实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而

中国东航集团则拥有东航国控100%权益。 中国东航集团、东航金控、东航国控为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52.89%的权益。

均瑶集团是吉祥航空的控股股东，HKSCC�NOMINEES�LIMITED持有的4,

702,842,885股中，547,889,777股由吉祥香港以实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 而吉祥

航空拥有吉祥香港100%权益。 均瑶集团、上海吉道航、吉祥航空、吉祥香港为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6.84%的权益。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有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债券

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年利率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东航01 136789

2016年10月24

日

2026年10月24日， 若本期债券的投资人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

券的到期日为2021年10月24日。

人民币

0.00851亿

元

3.03%

16东航02 136790

2016年10月24

日

2026年10月24日

人民币15

亿元

3.30%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9东航 01 155618 2019年8月19日 2024年8月20日

人民币30

亿元

3.60%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21东航01 175802 2021年3月11日

2031年3月12日,若本期债券的投资人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2026年3月12日。

人民币30

亿元

3.95%

21东航02 175803 2021年3月11日

2027年3月12日,若本期债券的投资人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2024年3月12日。

人民币60

亿元

3.68%

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

司新元债券

-

ISIN代码：

XS234321

4040

2021年7月15日

除非事先赎回，或购买和取消，债券将在

2026年7月内或最接近2026年7月的付息

日按本金金额赎回。

新加坡元5

亿

2.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91.89 89.4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41 -1.94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

2023-045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第

4

次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3年第4次例会根据《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副董事长李养民召集，于2023年8月30日在东航之家召开。

公司副董事长李养民，董事唐兵、林万里，独立董事蔡洪平、董学博、孙铮、陆雄文，职工董事姜疆出席

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郭丽君，监事方照亚、周华欣，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董事确认会前均

已收到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

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李养民主持，参加会议的董事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并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中期财务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中期报告》。

同意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晚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A股）和2023年中期业绩公告（H

股）连同第一项审议通过的2023年中期财务报告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时挂网披露。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网站（www.hkex.com.hk）。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四、审议通过《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上半年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会议还以书面方式审阅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套期保值工作情况报告》和《公司2023年半年度内控

实施工作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

2023-046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

3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31次会议，经监事会主席郭丽君召

集，于2023年8月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监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

监事会主席郭丽君，监事方照亚、周华欣审核了有关议案，一致同意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 审核通过《公司2023年中期财务报告》。

二、 审核通过《公司2023年中期报告》。

三、 审核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0日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88595

公司简称：芯海科技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关于公司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部分内容。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芯海科技 688595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巍（代） 吴元

电话 0755-8616�8545 0755-8616�8545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大道高新区社区

深圳湾创新科技中心1栋301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大道高新区社区

深圳湾创新科技中心1栋301

电子信箱 info@chipsea.com info@chipse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97,047,936.09 1,700,729,056.95 -1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27,619,246.95 1,097,030,371.00 -6.3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7,789,271.52 337,751,004.10 -5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0,111,148.08 16,030,748.95 -53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198,853.34 3,626,800.26 -2,366.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362,135.52 -34,535,107.9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8 1.61 减少8.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11 -529.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11 -536.6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56.75 27.46 增加29.29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11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卢国建 境内自然人 28.13 40,054,455 40,054,455 40,054,455 无 0

深圳市海联智合咨询顾问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

法人

16.26 23,151,555 23,151,555 23,151,555 无 0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1 3,858,645 0 0 无 0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68 3,813,075 0 0 无 0

彬元资本有限公司－赫里福德

基金－彬元大中华基金－

RQFII

其他 2.60 3,708,728 0 0 无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收益组合

其他 1.76 2,499,016 0 0 无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分红

其他 1.65 2,349,625 0 0 无 0

中信证券－杭州银行－中信证

券芯海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7 1,953,159 0 0 无 0

彬元资本有限公司－美世投资

基金1

其他 0.96 1,370,300 0 0 无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

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1 1,298,235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卢国建持有深圳市海联智合咨询顾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0.3760%出资份额，为深圳

市海联智合咨询顾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公司未知以上其它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88595

证券简称：芯海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51

债券代码：

118015

债券简称：芯海转债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芯海科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2023年8月29日下午18:00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卢国建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8名， 实到董事8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

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海科技（深圳）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海科技（深圳）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4）。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

充分，能够合理地反映公司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海科技（深圳）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4、审议通过《关于作废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 ）和《公司

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21年第二期考核办法” ）的相关

规定，鉴于公司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中有3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因此已不

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因此，2021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由139人调整为109人， 本次作废处理的2021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1.60万股（调整后），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403.20万股（调整后）调

整为341.60万股（调整后）。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1,767.25万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9.54万元， 根据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和2021年第二期考核办法的相关规

定，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的第一个归属期因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条件未达成，现取消归属并作废2021年

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限制性股票85.40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海科技（深圳）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作废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3）。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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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8月29日，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

体情况如下：

一、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3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资产进行

了减值测试，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023年半年度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和

信用减值损失总额为469.48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备注

1 信用减值损失 277.67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损失

2 资产减值损失 191.81 存货跌价损失

合计 469.48 /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并确认减值损失。经测试，本次

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金额共计277.67万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经测试，本次需计提存货跌价损失金额共计191.81万元。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23�年半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共计469.48万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税前

利润总额减少469.48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和会计准则做出的判断，真实反

映了公司财务状况，不涉及会计计提方法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

认的金额为准。

四、专门说明意见

（一） 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及审议，认为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

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综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 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相关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能够合

理地反映公司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

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谨

慎性原则。本次计提减值准备，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

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信息；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其他说明

公司2023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客观

反映公司截止2023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

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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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作废

2021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1年第二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

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作废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 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 ）和《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21年第二期考核办法》” ）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2021

年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中有3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因此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因此，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原首次授予

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由139人调整为109人，本次作废处理的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1.60

万股（调整后），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403.20万股（调整后）调整为341.60万股（调整后）。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1,767.25万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9.54万元， 根据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和2021年第二期考核办法的相关规

定，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的第一个归属期因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条件未达成，现取消归属并作废2021年

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限制性股票85.40万股。

二、本次作废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作废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个归属期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2021年第二期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作废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进行核

查，认为：鉴于公司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中有3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因此

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因此，2021年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由139人调整为109人， 本次作废处理的

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1.60万股（调整后），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403.20万股（调整

后）调整为341.60万股（调整后）。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1,767.25万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9.54万元， 根据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和2021年第二期考核办法的相关规

定，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的第一个归属期因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条件未达成，现取消归属并作废2021年

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限制性股票85.40万股。

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2021年第二期

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

股票。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2021年第二期

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

我们同意公司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本次作废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公司本次作废事项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以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3、公司已依法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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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芯海科技”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3年8月29日上午10:00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金锁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

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1）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规定；（2）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 公允、 客观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

事会一致同意该报告。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海科技（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

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海科技（深

圳）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4）。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信息；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海科技（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4、审议通过《关于作废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 ）和《公司2021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21年第二期考核办法” ）的相关规定，

鉴于公司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中有3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因此已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因此，2021年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原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由139人调整为109人， 本次作废处理的2021年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1.60万股（调整后），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403.20万股（调整后）调整为

341.60万股（调整后）。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1767.25万元，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9.54万元，根据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和2021年第二期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

2021年第二期激励计划的第一个归属期因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条件未达成， 现取消归属并作废2021年第

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限制性股票85.40万股。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海科技（深

圳）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作废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53）。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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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30号文同意，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0,

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2.82元，共计募集资金570,500,000.00元，坐扣承销费用50,805,096.22元

后的募集资金为519,694,903.78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汇入本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保荐费等与

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5,198,459.92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494,496,

443.86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20〕3-83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49,449.64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43,898.51

利息收入净额 B2 963.92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利息收入净额 C2 60.02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43,898.51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023.94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6,575.07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6,713.71

差异[注] G=E-F -138.64

[注]募集资金净额差异系公司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发行费金额尚未置换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94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天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1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100.00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10,000,000.00元。共计募集资金410,000,000.00元，坐扣

承销和保荐费用（不含税）5,33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404,670,000.00元，实际收到的金额为405,

670,000.00元，差额系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支付承销及保荐费（不含税）1,000,000.00元，已由主承销

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7月27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律师费、验资费、资信

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不含税）2,713,207.55元后，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401,956,792.4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70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40,195.68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9,668.16

利息收入净额 B2 197.84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7,931.26

利息收入净额 C2 139.01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7,599.42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336.85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22,933.11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22,933.11

差异 G=E-F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

订）》（上证发〔2020〕101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上证发〔2022〕1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芯海科技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9月17日分别与招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南新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3月11日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市芯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变更保荐机构，聘请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市芯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公司及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南新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10月

29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市芯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及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天

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22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芯海创芯科技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本公司、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2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

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2个大额存单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招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

755919273310103 26,629.40 专户存款余额

775952557810601 937,615.22 专户存款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新支行

337180100100323989 5,050,089.82 专户存款余额

337180100200144894 30,000,000.00 大额存单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4403040160000319562 1,122,772.95 专户存款余额

4403040160000327417 30,000,000.00 大额存单

合 计 67,137,107.39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有2个募集资金专户和1个理财产品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兴业银行深圳南新支行 337180100100378171 98,765,997.96 专户存款余额

兴业银行深圳南新支行 337180100100380590 565,081.17 专户存款余额

兴业银行深圳南新支行 337180100100378171 130,000,000.00 理财产品余额[注]

合 计 229,331,079.13

[注]�该理财产品户中，包含购买结构性存款0万元，大额存单13,000万元

三、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2023年6月30日，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43，898.51万元，具体使用情

况对照表详见附表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最高余额不超人民币1.00亿元（含1.0亿）的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高余额不超人民币3.00亿元（含3.00亿）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以及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含4.00亿）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选择国有四大银

行、上市银行或与公司长期合作的商业银行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3年06月30日公司购买大额存单进行现金管理的未

到期金额为6,000.00万元。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6,713.71万元，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中以募集资金购置的土地并自建办公场所的项目进度不及原计划预期，公司对募投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23年1月调整为2024年1月。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17，599.42万元，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2。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最高余额不超人民币1.00亿元（含1.0亿）的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高余额不超人民币3.00亿元（含3.00亿）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以及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含4.00亿）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选择国有四大银

行、上市银行或与公司长期合作的商业银行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截至2023年06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金额为13,

000.00万元。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22,933.11万元，主要系募投项目尚未完成。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情况

2021年9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不变的前提下，拟将高性能32位

系列MCU芯片升级及产业化项目、压力触控芯片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智慧健康SoC芯片升级及产业化项

目，以上三个募投项目计划用于募投项目场地投资的募集资金（共计9,384万元）的实施方式由购置房

产变更为购买土地并自建办公场所。 并已经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

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附件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449.6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898.5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

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与

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高性能

32 位

系 列

MCU

芯片升

级产业

化项目

否 18,891.06 18,891.06 18,891.06 - 16,181.84 -2,709.22 85.66

2024年

1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压力触

控芯片

升级产

业化项

目

否 17,573.90 15,028.29 15,028.29 - 13,166.93 -1,861.36 87.61

2024年

1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智慧健

康

SOC

芯片升

级及产

业化项

目

否 18,050.14 15,530.29 15,530.29 - 14,549.74 -980.55 93.69

2024年

1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54,515.10 49,449.64 49,449.64 - 43,898.51 -5,551.13 88.7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高性能32位系列MCU芯片升级产业化项目、 压力触控芯片升级产业化项目、智

慧健康SOC芯片升级及产业化项目中以募集资金购置的土地并自建办公场所的

项目进度不及原计划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22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 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

下，公司拟使用最高余额不超人民币1.00亿元（含1.0亿）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最高余额不超人民币3.00亿元（含3.00亿）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以及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含4.00亿）的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选择国有四大银行、上市银行或与公司长期合作的商

业银行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

司购买大额存单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金额为6,0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6,713.71万元， 主要系募投项目尚未完

成。

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附件2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195.6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931.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599.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

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与

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汽车

MCU

芯片

研发

及产

业化

项目

否 29,400.00 29,400.00 29,400.00 2,144.63 6,803.74 -22,596.25 23.14

2024年7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11,600.00 10,795.68 10,795.68 5,786.63 10,795.68 -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41,000.00 40,195.68 40,195.68 7,931.26 17,599.42 -22,596.25 43.78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22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

拟使用最高余额不超人民币1.00亿元（含1.0亿）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最高余额不超人民币3.00亿元（含3.00亿）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以及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含4.00亿）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选择国有四大银行、上市银行或与公司长期合作的商业银行投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

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现

金管理金额为13,0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3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22,933.11万元， 主要系募投项目尚未完

成。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